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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标准地域单元划分是国土空间规划关于国土空间综合分区进行空间评价的基础。为了给国土空间规划

编制提供更好的单元服务，在借鉴欧盟NUTS划分思路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省级国土空间规划基本

评价单元模式——国土空间标准地域划分(NUTSP)理念，构建了标准地域单元划分的原则、依据和技术路线，并结

合湖南省对省级尺度国土空间标准地域划分的具体实施途径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根据NUTSP划分原则与方

法，结合湖南省域内不同地域的地形地貌特征、资源禀赋差异、社会经济发展基础等因素，并与综合自然地理区划

相衔接，对全省现有122个县级行政区划单元进行适当合并与拆分，重新划定135个国土空间标准地域单元，能从最

大限度上满足未来全省国土空间规划对空间同质性与异质性的表达需求，对未来建立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和探索

“多规合一”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标准地域单元划分；国土空间；NUTS；NUTSP；湖南省 

【中图分类号】P9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227(2016)08-1159-08 

DOI: 10.11870/cjlyzyyhj201608001 

党的十八大将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提升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而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优化，最重要的就是落实国

土空间规划体系建设，在全国和省级层面编制好国土空间规划，划定好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开发管制界限，为国家制定差别

化的国土开发、保护与整治政策提供依据。国土空间规划作为综合性、基础性、战略性、约束性的空间规划，其核心内容是国

土空间综合分区，而要构建分区，需要进行国土空间标准地域划分，即将国土空间现有县级行政单元进行一定的拆分与重组，

构建空间评价单元，类似行政区划调整。空间评价单元是进行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因此，国土空间标准地域划分的合理性对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设以及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与实施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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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国内外，空间评价单元划分有多种模式，有基于土地利用调查的矢量图斑，也有基于遥感数据源的多分辨率栅格、人

为划分的公里网以及经纬网，更有基于行政区划的管理单元等，不同空间评价单元均具有相应的优劣势。国土空间规划的最终

空间表达单元一定要基于行政区划，然而，完全采用现有的行政区划进行国土空间规划，又不能完全表现地理空间的差别化和

一致性特征，尤其是国土空间动态演变剧烈的区域。因此，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与实施需求，需要结合地理空间分异特征，探索

一套既考虑地理空间差异性和均质性又满足国土规划空间差异化政策表达的评价单元体系[1]。 

欧盟是世界上空间规划体系比较成熟的地区，但由于不同地区和国家的行政单元体系不一致，这对欧盟进行一体化空间规

划带来了相当不便。针对早期欧盟各国面积和人口等要素均有差异，标准划分口径不一，缺乏可比性、完整时间序列的数据，

空间政策实施区域选择困难等问题，欧盟统计局建立了标准地区统计单元目录(Nomenclature of Territorial Units for 

Statistics，NUTS)。由于当时欧盟整个地区空间差异的主要特征为人均社会公共服务功能的不均衡性，所以 NUTS 主要是通过

界定不同级别、不同尺度地域的人口规模范围，重新将欧盟空间重组，建立了一个具有嵌套层次的空间单元体系，为欧盟进行

国土空间规划提供服务[2]。 

近些年来，中国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产生了空间无序的问题。目前，中国开展了国土空间规划以及“多规合一”的探

索工作。为此，需要建立有效衔接不同规划的标准地域单元，作为国土规划技术体系的基础。根据中国国土规划的需求，本研

究在借鉴欧盟NUTS划分思路的基础上，提出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省级国土规划基本评价单元模式——国土空间标准地域划分

(Nomenclature ofUnits for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NUTSP)[3]，并且对湖南省国土空间标准地域单元进行划分，这

对中国省级层面及湖南省建立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和探索“多规合一”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1 欧盟标准地域单元(NUTS)划分思路 

国际上，标准地域单元是指名称被标准化并被编码的、范围相对固定的、作为区域政策与规划制定基础的多级规划区域[2]。

目前NUTS经过多年的实践、修正与完善，在服务欧盟空间规划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NUTS的划分原则如下： 

一是照顾到习惯的划分[4]。以目前成员国习惯使用的行政区划分为基础，各国划分区域可以采用不同的标准，通常包括正式

标准和分析标准。其中正式标准指行政区域。分析标准按地理标准(高程、土壤类型等)或社会经济统计(区域经济的一致性和差

异性等)。由于数据可用性和区域政策的实施要求，NUTS标准以目前成员国行政划分为主要依据。 

二是照顾到具有一定特点的区域单元。除行政单元外，NUTS也倾向于具有共性特征的功能单元，例如矿业区域、轨道交通

区、农作区、劳动力-市场区域等。这种针对特定领域的活动对地域单元进行的分类有时会在一些成员国中应用[5]。特殊目标下

的区域划分较具体，而且这种划分给成员国提供了较多的自由裁量权，大大减小了成员国之间区域的可比性。 

三是实行三级分类[6]。每个成员国划分为多个N UTS1区域，每个NUTS1区域又划分为多个NUTS2区域，依此类推。2003年，最

新的NUTS目录生效，将欧盟分为72个NUTS1区域、213个NUTS2区域、1 091个NUTS3区域。 

2 NUTSP划分原则与方法 

由于中国现实国情与欧盟具有很大差别，同时国土规划的目标和内涵与欧盟也不尽相同，所以有必要根据中国国情构建

NUTSP划分的原则、依据与方法。与欧盟仅依据人口规模的NUTS相比，NUTSP划分思路和依据都根据中国国情进了相应的调整，

NUTSP划分虽以人口地域分布为主，但不仅限于人口规模的空间差异，还综合考虑了自然地理、文化历史、行政管理等其他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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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划分原则 

根据现有地理学关于国土空间地域分异相关研究，并结合中国国土规划实际需求，国土空间标准地域单元划分有五大原则。 

(1)人口主导原则 评价单元划分时要充分考虑国土空间各地域在实体空间上的可比性，由此评价因子的选择必须要突出主

导因素。国土空间具有自然与社会双重属性，国土规划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人类的发展[7]，即“以人为本”，所以空间评价单元划

分应以地区人口为主导原则，尽可能使得单元间人口之差最小化；对于小于一定人口阈值的地区即使空间差异再大，由于服务

人口规模过小，一般可不考虑再划分，而对于人口太多的地区则可以考虑进一步细分。 

(2)行政区划为基础原则 国土规划编制需要收集与统计国土空间各种数据，因此国土空间标准地域划分还是要以现有的行

政区划为基础，不能完全打破现有行政体制，在局部一些区域如果确实需要考虑国土空间差异可以适度打破行政区，根据空间

规划的需求进行适当的拆分与重组。对于确实有剧烈演变、内部差异很大的地区可以按照乡镇组团再划分，而对于一些人口较

少、国土空间特色相近的县级地域还可以向上组合[8]。 

(3)地域分异与完整性原则 国土资源的地域分异及区域特色主要由地形地貌及自然资源环境条件差异来决定，因此标准地

域单元划分应尽可能保持一定尺度的自然地理单元和一定级别行政区划单位的完整性。其中，行政区划界线是划分基础，自然

地理界线是划分参考，当两者有矛盾时须以一定级别的行政界线为主。对于空间差异明显需要再剖分的县域，其再划分须不能

突破乡镇行政界线，只能在顾及地理空间差异的基础上，将乡镇进行再组团。 

(4)可操作性原则 在评价单元划分时要根据空间规划的需求选择恰当的评价因子，采用科学合理的评价方法，以利于标准

地域划分时可以充分地体现区内地理空间差异的本质特性，因此，具体提出的划分方法一定要具有可操作性，这样国土空间标

准地域划分结果才会对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起到具体实际指导作用。 

(5)多尺度集成与动态划分原则 空间规划差异化政策表达要能体现空间多尺度性[9]，如果自始至终采用同一级别的评价单

元，显然不能满足空间规划多尺度表达的需求，因此，需要参考多级行政区划思路，根据国土空间地域分异特征及多尺度管理

需求，建立科学的国土空间多级评价单元划分模式。此外，国土空间标准地域划分是为一定阶段的国土规划编制服务的，国土

规划政策也需要通过实施评估不断地进行修正。所以，NUTSP划分模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需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国土空

间开发、保护与治理状况进行及时的调整[1, 10]。 

2.2 划分方法 

国土空间标准地域单元是国土空间综合区划的基本分析评价单元，本研究将其界定为介于县(县组团)与乡镇组团之间的一

种新的空间弹性单元。国土空间标准地域划分(NUTSP)是一个由区域整体宏观认识到具体地域界线，再由地域界线到确定标准地

域划分的反复推敲过程。国土空间标准地域划分需要通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重结合、多次反馈、反复叠置、多次论证完成，

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国土空间标准地域划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重结合方法技术路线[1](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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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区域概况 

湖南省位于长江中游江南地带，地处东经 108°47′~114°15′，北纬 24°38′~30°08′，东以幕阜、武功诸山系与江西

交界，西以云贵高原东缘连贵州，西北以武陵山脉毗邻重庆，南枕南岭与广东、广西相邻，北以滨湖平原与湖北接壤。全省地

貌轮廓是东、南、西三面环山，中部丘岗起伏，北部湖盆平原展开，沃野千里，形成了朝东北开口的不对称马蹄形地形。地貌

类型多样，有半高山、低山、丘陵、岗地、盆地和平原，其中山地、丘陵、岗地、平原、水面分别占全省总面积的 51.22%、15.40%、

13.87%、13.12%和 6.39%。境内水量丰沛、日照充足、土地肥沃，区域生态环境整体优良。东西宽 667 km，南北长 774 km，土

地总面积约 211 829 km2，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 2.21%。总体来看，湖南省自然条件优越，水、动植物、矿产与旅游资源丰富，

是著名的“鱼米之乡”、“有色金属之乡”、“非金属矿产之乡”和“旅游胜地”。湖南省现辖 13个地级市，1 个自治州，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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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县级行政单位，2 404 个乡镇街道，2014 年末户籍人口为 6 629 万人，GDP 为 27 048.5 亿元，湖南省在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中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目前，湖南省国土功能日趋清晰，经济集约发展程度不断提高，城乡发展逐渐协调，已初步形成以长株潭

城市群为核心，以京广、湘黔、长张铁路线为发展轴带的“一点三线”国土空间开发利用格局。 

4 湖南省NUTSP划分依据 

4.1 地域分异性 

湖南省位于云贵高原向江南丘陵和南岭山地向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亦处于我国东部沿海向内地过渡的前沿地带，省域内

地形地貌类型多样，快速城镇化、工业化土地矛盾突出，导致部分县内空间自然特征及城乡空间社会经济特征差异较大。在判

断县域的国土空间功能上，应把地形地貌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要素，着重考虑湘西山地与洞庭湖平原过渡带、南岭山脉与

中部丘岗过渡带等。因此为保持空间地域单元内部同质性、均一性，需对部分自然、社会经济空间特征差异较大的县级空间单

元予以拆分[ 1 1 ]。如攸县、茶陵县因罗霄山脉必须一分为二；石门县因地貌差异过大一分为二；耒阳县、衡南县、常宁县根据矿

区分布予以再划分。 

4.2 地域相对完整性 

从具体操作时方便与实用出发，尽可能保持县级行政区划单位的完整性，在县内空间特征差异较大必须进行拆分的情况下，

应以若干乡镇组团为基本单元，最低不得突破乡镇行政界线。如沅江市因洞庭湖区进行镇组团剖分为沅江市湖区部分以及湖区

外部分；汨罗县、湘阴县、岳阳县(一分为三)因洞庭湖区进行镇组团剖分；汉寿县因洞庭湖区进行了镇组团剖分。 

4.3 空间协调性 

目前，湖南正处在城镇化与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因此，国土空间规划有必要区分城乡关系，强调国土空间协调性。湖南

省城乡关系划分主要结合城镇总体规划布局，将发展战略轴方向上的乡镇进行组团，构造城镇工业化基本评价单元。如长沙县、

望城区因城乡关系必须一分为二；赫山区、资阳区因城乡关系实现再划分；北湖区、苏仙区因城乡关系进行镇组团再划分；永

定区因城乡关系进行镇组团再划分；鼎城区因城乡关系划分一分为二；零陵区、冷水滩区因城乡关系再划分；鹤城区因城乡关

系实现镇组团再划分等[12]。 

4.4 人口主导性 

人口数量、人口密度等现状因素应作为标准地域单元划分考虑的关键因素。依据湖南省县域人口分布情况，各县级行政单

元的人口规模约为30~90万。按照此标准，尽管县内空间特征差异较大，但县域总人口小于30万可不再进行拆分。同理，若县域

总人口大于90万，即使县内空间特征均一，也可依据人口分布情况进行适度拆分。如浏阳市因人口规模过大一分为二；新化县

因人口规模过大进行再划分。 

4.5 综合分析修正 

根据政府管理导向和生态保护导向，对以县级空间单元为基础进行拆分、合并后形成的乡镇组团划分方案进行综合分析修

正，同时对县级行政界线与跨县级重要空间要素区划边界相融合。如芙蓉、天心、雨花、开福4区合并；石峰、天元、荷塘、芦

淞4区合并；石鼓、蒸湘、珠晖、雁峰4区合并；大祥、北塔、双清3区合并；城步县、通道县因自然经济环境相似合并；江永县、

江华县因自然经济环境相似合并；保靖县、花垣县、古丈县因人口规模小且地理环境相似进行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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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湖南省国土空间标准地域单元划分方案 

遵循国土空间标准地域划分原则与方法，基于以县为主、不破乡镇以及有分有合、该分则分、该合则合的指导思想，依据

湖南省域内不同地域的地形地貌特征、资源禀赋差异、社会经济发展基础等因素，并与综合自然地理区划相衔接，对湖南省现

有 122个县级行政区划单元进行适当合并与拆分(见图 2)，单元重组后全省重新划定为 135个国土空间标准地域单元。这些标准

地域单元大部分维持现有的完整县级行政区划范围不变，综合考虑人口分布、城乡关系、地形地貌以及特殊功能区等因素，需

要拆分的县级单元按照划分准则构建乡镇组团，需要组合的县级单元按规则进行合并，据此构造了一种符合湖南省国土空间规

划的标准地域单元划分方案。全省标准地域划分后需要对各级单元进行统一命名与编码，以方便国土规划管理。采用嵌套式编

码方式和主导地区名称进行具体地域命名[12]，比如最左两位表示省区代码，如湖南省为 43，长沙市行政代码为 430100，长沙市

区用 430101表示等。国土空间标准地域编码方式应参考中国的行政区划编码[13]，部分地区可能需要调整；具体命名应通俗易懂，

符合地方政府管理认知。作为研究范例，本研究的命名和编码方式仅供参考。划分结果见图 3、表 1、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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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与建议 

空间评价单元划分是国土规划进行国土空间综合分区的基础，不仅体现在多尺度地理空间数据集成上，还体现在国土空间

差异化政策表达上。针对纯自然单元和社会经济统计单元不利于国土规划空间政策表达的需求，在借鉴欧盟NUTS划分思路的基

础上，提出了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国土规划基本评价单元模式——国土空间标准地域划分。与欧盟仅依据人口规模的NUTS相比，

NUTSP划分思路和依据都根据中国国情进了相应的调整，NUTSP划分虽以人口地域分布为主[14]，但不仅限于人口规模的空间差异，

还综合考虑了自然地理、文化历史、行政管理等其他要素。 

本研究提出了NUTSP划分的基本原则和依据，并通过在湖南实证研究，将湖南省现有122个县级行政区划单元进行适当合并

与拆分，单元重组后全省重新划定为135个国土空间标准地域单元。与原来122个县级行政区划单元相比较，该单元划分充分考

虑湖南省域内不同地域的地形地貌特征、资源禀赋差异、社会经济发展基础等因素，并与综合自然地理区划相衔接，能从最大

限度上满足未来湖南省国土规划对空间同质性与异质性的表达需求，整体而言，湖南NUTSP划分是解决国土规划关于多主题、多

尺度空间要素集成的有效手段[15]，NUTSP能将国土空间多种空间异构模式进行有效的统一，并建立起国土空间具有可比性的基本

分析单元，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与治理提供更好的空间管制界限依据，对湖南省建立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和探索“多规合一”

工作具有重要基础意义。 

但通过研究分析发现，在其单元划分过程中，由于采集的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一般只到市、县级，再细分资料获取的难度比

较大，这与基于遥感、土地利用调查等的基础数据在空间上不是很匹配，所以划分结果也不可能尽善尽美，还需要在以后研究

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完善，因此当前全面推行 NUTSP 划分的最大挑战来自于大尺度精细化的社会经济统计资料收集。在今后的发

展过程中，完全可以尝试建立全国尺度的 NUTSP 方案，结合当前正在推行的地理国情监测任务，建立起一套动态的、空间统一

的综合人地关系系统数据库，将极大地方便全国各地“多规合一”的空间规划体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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